申請Q&A 
1、 家長如何申請「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」？

答：申請人（納稅義務人)持國民身分證正本，至各地國稅局或稅捐稽徵所辦理。
註：可當日取件，部分國稅局或稅捐稽徵所有提供「免下車」服務(如附表)，可利用電話、傳真或網際網路等方式預約，指定取件時間(下一個工作日下午1時以後乙週內之上班時間)攜帶應核驗證件至指定案件領取處辦理取件事宜（本預約業務每年5月暫停辦理）。（http://www.ntat.gov.tw/county/ntat_ch/fly_list_view.jsp）。
2、 可否一次申請父、母的所得資料？

答：申請人（納稅義務人)資料僅能由「本人」查詢，惟可委託代理人代辦，需攜帶(1) 委託書(如附件，應申請人本人需簽章)及(2)申請人國民身分證正本、(3)代理人國民身分證正辦理。例如:父、母所得資料需分別由「本人」申請；如委託他人辦理，需持委託書、父、母國民身分證正本(如父、母均委他人代辦，需父、母及代理人的國民身分證正本)。
3、 非屬法定免繳所得稅之軍人及教育人員無報稅資料，如何查詢收入證明？

答：免繳所得稅之軍人及教育人員應檢具(1)稅捐單位之「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」（僅列非薪資之所得之所得總額）及（2）任職單位開立之年度薪資證明文件正本（或月薪單正本*13.5倍計）併計年收入；倘家庭年所得確低於30萬元者，得檢據前揭文件向學校申請餐費補助。
4、 離婚、單親、父母非監護人時等如何處理?

答：請檢附可證明之戶籍謄本，如僅有1人為監護人，則僅計該人收入；父母非監護人時為監護人收入。

5、 如何分辨是單親或只是戶籍所在地不同?

答：學生之戶籍謄本可查到父母姓名，戶籍謄本紀事欄並有註明是否身故或離異。
臺北市國稅局及各稽徵所資訊
	單位 
	地址 
	電話 
	傳真 
	備註 

	總局 
	(108)臺北市中華路1段2號 
	23113711#1103-1108
	23756174
	免下車 

	信義稽徵所 
	(110)臺北市信義路5段15號4樓 
	27201599#301-303
	27255150
	免下車 

	北投稽徵所 
	(112)臺北市新市街30號3樓 
	28951515#206
	28949394
	  －

	大同稽徵所 
	(103)臺北市昌吉街57號3樓之4 
	25853833#501-507
	25967294
	免下車 

	中北稽徵所 
	(104)臺北市松江路367號3、4樓 
	25024181#202-203
	25097112
	- 

	萬華稽徵所 
	(108)臺北市桂林路52號4~7樓 
	23042270#332-333
	23020114
	免下車 

	中正稽徵所 
	(100)臺北市羅斯福路1段8號5、8樓 
	23965062#101
#201-202
	23949765
	  －

	松山分局 
	(105)臺北市南京東路3段131號3、4樓 
	27183606#203-205 
	25457065
	免下車 

	南港稽徵所 
	(115)臺北市南港路1段360號5樓 
	27833151#201-210 
	27893870
	免下車 

	文山稽徵所 
	(116)臺北市木柵路3段220號5、6樓 
	2234-3833#303
	86616513
	免下車 

	大安分局 
	(106)臺北市新生南路2段86號4、6、7樓 
	23587979#651-653
	23584471
	免下車 

	中南稽徵所 
	(104)臺北市南京東路2段116號8、9樓 
	25433050#201-207、#261-268
	25374979
	  －

	士林稽徵所 
	(111)臺北市美崙街43號1、3樓
	28315171#252
	88664856
	  －

	內湖稽徵所 
	(114)臺北市民權東路6段114號4-6樓
	27928671#639
	87928586
	免下車 


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

096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

核發單位：臺北市國稅局

編    號：
	所得人姓名：AA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統一編號：BBBBBBBBBB
戶籍住址：XXXXXXXXXXXXXXX

	類別 證號別  所得人IDN  所得人姓名  檔案存放位置   資料來源 　　 給付總額  扣繳稅額 可抵扣稅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格式   註記    媒申註記 　　 異動日期             異動機關

	扣繳單位名稱：00000000

扣繳單位地址：00000000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新資　　０　　BBBBBBBBBBAAA         000000000000     000000   　　 MM,MMM


	扣繳單位名稱：00000000

扣繳單位地址：00000000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利息　　０　　BBBBBBBBBBAAA         000000000000     000000   　　 MM,MMM


	所得筆數      X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計：　　　　（SSS,SSS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含分離課稅資料：　　　　（SSS,SSS）

	以下空白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共　X　頁

	附註：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


中華民國００年００月００日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單照編號：AH０００００００
	委　　任　　書

	茲授權代理人申領本人所得資料

此致

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分　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稽徵所


	申請人姓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聯絡電話：

地址：


	申請人姓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聯絡電話：

地址：


	代理人姓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聯絡電話：

地址：

	中　華　民　國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
註：申請人即納稅義務人，申請人及代理人均應分別簽章並攜帶每一位之國民身份證正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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